福田区人力资源局劳动法律法规培训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根据年度计划安排，区人力资源局拟开展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业务能力提升培训、劳动争议调解员在岗培训等劳动法律法规培训。

预算金额：16.2万元（含税金）。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一）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业务能力提升培训

1.培训场次不少于7场（其中：劳资专管员1场，进社区不少于3场，进企业不少于1场），每场培训不少于4个学时；

2.培训企业HR和员工人数不少于1.2万人次； 

3.培训内容围绕企业劳动法律法规进行体系培训，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管理、工资支付与薪酬合规、劳动争议预防与应对、工时休假管理、规章制度制定与公示、新就业形态用工合规、企业关停并转迁中的劳动关系处理、女职工与未成年工劳动权益保护等；

4.培训方式采取面授和直播相结合；

5.培训机构负责组织企业报名及课程结束后三个月内的跟踪答疑工作；

6.培训结束后出具书面报告，由甲方评估验收；

7.培训活动需要用专业相机进行拍摄；

8.完成时间：2026年10月底前。

（二）劳动争议调解员在岗培训

1.培训时间1天；

2.在岗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劳动争议调解新政策解读、办案实务、典型案件分析；

3.对已从事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调解员开展线上授课；

4.培训结束后出具书面报告，由甲方评估验收；

5.培训形式：线上培训；
6.完成时间：2026年10月底前。
三、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限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
服务地点

供应商提供地点和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响应人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选，报价总价作为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响应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响应人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响应人的报价,应是本项目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响应人最终提出的价格为依据;

5.除非采购人通过政府采购文件要求修改予以更正，否则,响应人应按响应文件或投标价格为标准来履行。

6.响应人应根据实际情况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响应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服务费以合同条款约定的金额及付款方式为准,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五）验收方式

项目服务期到期后，根据本单位采购工作制度及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对供应商的服务进行逐项验收。项目验收后，双方共同签署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将作为服务费尾款支付的重要依据。

供应商响应文件组成及格式

供应商应提供以下文件，并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它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登记证明资料扫描件）
2.法人证明及响应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3.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4.法定代表人、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如有）最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以及企业股权关系证明
5.承诺函
6.项目详细报价
7.服务要求响应表
8.项目实施方案
9.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10.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
11.项目完成（服务期满）后的服务承诺
12.有效业绩
13.认证情况
14.拟安排的项目服务团队成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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